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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从事环境、资源和能源气候等领域国内法

和国际法的教学、科研和实务工作。获教育部

新世纪优秀人才、国家生态环境专业技术领军

人才、第九届“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”、首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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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会长兼秘书长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

首席专家，水利部等国家机关法律顾问，联合

国《〈生物多样性公约〉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

正和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

书》遵约委员会副主席、委员，Chinese Journal 
of Environmental Law 杂志主编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

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》提出的“实施生物多样性

保护重大工程，构筑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”，明确了新时期

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工作任务。2021 年 4 月，我国《生

物安全法》的正式实施也反映出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国家安

全体系中的重要地位。联合国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第十五

次缔约方大会今年 10 月也将在昆明举行，反映出我国生物

多样性保护与生物安全治理工作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的

提升。当前，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除了需要以保护物种、

遗传资源（基因）、自然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为目标之外，还

应在保障国家安全、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化合作等方

面发挥积极作用。而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重要内容，

法律规制也将在依据、主体、手段、对象等方面面临新的

发展契机和挑战。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全面依法治国的

“系统性、整体性、协同性”背景下，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

的整体性法律规制不仅可准确把握新时期背景下生物多样

性保护的复杂性、关联性等内涵，而且也可从法律规制的

角度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贯彻国家战略部署、回应

现实社会需求提供有益借鉴。

在具体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整体性法律规制过程中，

需要用多元化和动态化的视角对相关问题展开研究。在多

元化视角方面，需要立足于新时期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

作的复杂性、系统性前提，从规制依据、规制主体、规制

手段、规制对象等方面整体把握生物多样性法律规制的基

本框架，在不同的面向和支点共同保障整体法律规制机制

的运行和稳定。在动态化视角方面，不仅需要坚持法律的

社会性特征，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整体性法律规制仍然是

以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整体战略部署为根本导向，并通

过自身的完善及其与外部其他手段的协同配合来实现生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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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样性保护的整体性目标，而且生物多样性保护的

整体性法律规制自身各要素之间也应体现出互通

式、网络式的特征，通过整合各要素自身的个体优

势来形成合力。在此背景下，可分别从法律规制依

据、法律规制主体、法律规制手段、法律规制对象

等方面探讨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整体性法律规制的

可行路径。

（1）法律规制依据。当前生物多样性保护立法

的整体性与系统性理念已不乏研究，但是在由抽象

认知到具体理论提炼方面仍有较大研究空间。在立

法实践中，我国尚未出台专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立

法，不仅法律框架中缺乏综合性的生物多样性法

律，而且现行立法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孤立性和分散

性。因而在立法领域树立整体性与系统性理念作为

构建法律规制依据的原则性指引，将关系到法律手

段对于贯彻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部署的实效性

与价值性 [1]。

（2）法律规制主体。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在

“国家—市场”的二元结构上引入社会性主体，强

调多种主体的合作与互动。明晰政府、市场、社会

三方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权利（力）义务配置的动

态过程，厘清政府“有形之手”、市场“无形之手”

和社会“自治之手”之间的关系，需要在此基础上

形成一整套紧密联系的制度框架，从而对政府、企

业和社会的行为进行有效规范、引导和监督 [2,3]。

（3）法律规制手段。在整体性视野下，基于自

然规律和法律规制效率的要求，以单一行政管制、

行政区域划分为代表的法律规制手段开始逐渐显现

出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特性的冲突性、矛盾性。树立

统一目标，实现政府主导下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

链条性、整体性，明确行政管制、经济激励、公众

参与等各种法律规制手段的价值定位与相互联系，

并对这些规制手段予以综合性运用，将是实现生物

多样性整体性保护的可行路径 [4,5]。

（4）法律规制对象。生物多样性保护除了意图

实现自然生态系统、物种、遗传资源（基因）多样

性以外，还在新时期背景下担负着保护利益相关

者知识产权、维护国家生物安全、促进全球生物

多样性保护协作等诸多使命。而生物多样性保护目

标的层次性、多样性特征，也将带来不同类型的

法律问题，需要在法律规制对象方面予以扩展延

伸，从而实现法律规制的对象与目标在范围上的一 

致性 [1,2]。

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整体性法律规制，一方面要

突出问题的整体性，以更加宏观的视角看待新时期

背景下人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以及人类自身的地

位，更加全面而均衡地铺设法律规制体系；另一方

面要体现法律规制自身的系统性，在处理生物多样

性保护问题时应着眼于生态系统本身的自然规律与

运行方式，以此动态关联性为基础构建人类社会与

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规则。而本期选取的几篇文章

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整体性法律规制的角度，分别

从法律规制依据 [1]、法律规制主体 [2,3]、法律规制

手段 [4,5] 以及法律规制对象 [1,2] 方面展开了积极探

索，可对新时期背景下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制工

作提供较为有益的理论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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